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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專業人才協會 函
地址：10488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

68號9樓-7

承辦人：林專員

電話：02-23628111#18

電子信箱：clptc@clptc.com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9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專業訓字第108090200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研習簡章 (0902006A00_ATTCH46.pdf)

主旨：依據各機關、學校執行業務過程中，極易發生之「個人資

料利用」、「個人資料管理」、「智慧財產權」、「資通

安全」、「資安威脅」等議題，舉辦實務、應用之培訓，

敬請惠予公告並薦派行政管理、個資管理、資安管理、資

訊管理、人力資源管理、政風室人員參訓。

說明：

一、針對公務機關、學校進行資料蒐集、個人資料處理，涉及

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適用與規範、員工個人資料蒐集、員

工個人資料利用，以八十大案例方式為您解析:蒐集與處理

個人資料時之應注意事項，進行個資盤點與個資風險評

估。

二、在《資安管理法》納管對象中，分為公務機關與特定非公

務機關。《資安管理法》施行後，提高為「法令」之位

階，因此針對納管機關有一致化、標準化之規範。

三、為釐清「個人資料」、「資通安全」、「資安威脅」、

「智慧財產權」、「專利、商標、著作」執行業務所面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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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義、困難，培訓主題與日期如下:

1.【2019年執行業務必備-個人資料利用八十大錯誤與案例解

析】

2.【2019年執行業務必備-智慧財產權、專利權、商標權、著作

權】

3.【2019資通安全管理、安全性檢測、資安事件應變】

四、本系列課程邀請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、國營事業機構、各

大銀行爭相邀請之個人資料保護法講座，智慧財產法院現

任法官，資深資訊工程師，KPMG安侯建業資訊風險與網際

安全顧問，最實務最堅強的師資陣容，歡迎單位評估職能

所需進行派訓。

五、官網WWW.CLPTC.COM提供報名表下載。

六、全程參與學員可依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經濟部中小企

業處」相關規定，登錄「公務人員學習時數、景觀師、經

濟部中小企業學習護照」積分時數。

正本：同受文者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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